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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

对外提供借款的公告 

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重要内容提示： 

1、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拟以自有资金向鞍山

恒阔包装容器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阔公司”）提供 600 万元人民币借款，

借款期限 12个月，不计收利息。 

2、本次对外提供借款事项由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，公司

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。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

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，本次对外提供借款事项在董事会授权范围之内，无

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。 

一、对外提供借款事项概述 

公司因生产经营需要，拟向鞍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，由鞍山

恒阔包装容器有限公司名下不动产（不动产建筑面积 17190.19 平方米、土地面

积 21493 平方米）作为抵押担保。由于恒阔公司存在使用该不动产原抵押贷款

（工商银行鞍山分行贷款 600 万元），恒阔公司为偿还在工商银行鞍山分行抵

押贷款所需，向公司申请 600 万元借款专项用于偿还该笔银行贷款。偿还贷款

后，该抵押物无偿提供给公司用于鞍山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抵押贷款。 

二、恒阔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名 称：鞍山恒阔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

2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210300MA102Y715E 

3、类 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4、住 所：辽宁省鞍山市铁西区鞍旗路 38号 



5、成立日期：2019 年 11 月 14日 

6、法定代表人：李万兴 

7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叁仟万元整 

8、经营范围：金属包装容器（不含压力容器）制造、销售；钢材深加工；

网印；钢轨、道岔、工务器材、电务器材、橡胶制品、钢材销售；公路筑养护

设备、除雪设备、市政环卫设备、港口设备、铁路养护设备、桥梁支座、钢模

板、隧道台车、机车车辆配件、钢横梁及防腐预埋件、机场养护设备的研发、

制造及销售；房屋出租；经营货物及技术进出口；道路普通货物运输。（依法

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） 

9、股权结构 

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持股比例（%） 

李万兴 1000 33.3333 

李大鹏 1000 33.3333 

李闯 1000 33.3333 

合计 3000 100 

 

10、主要财务指标： 

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 12 月 31 日 2022 年 11 月 30 日 

资产总额 47,294,727.67 44,569,306.54 

负债总额 19,310,141.47 18,967,899.13 

所有者权益 27,984,586.20 25,601,407.41 

主要财务指标 2021 年度 2022 年 1-11 月 

营业收入 25,503,805.52 23,923,897.77 

净利润 -1,820,200.62 -2,415,083.27 

以上数据未经审计，恒阔公司除了工商银行鞍山分行贷款 600 万元外，无

其他贷款，恒阔公司不是失信被执行人。 

恒阔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三、借款协议的主要内容 

1、借款对象：鞍山恒阔包装容器有限公司 



2、借款方式及金额：以自有资金向恒阔公司提供 600 万元人民币借款 

3、借款利率：不计收利息（因借款方无偿把名下不动产供给公司用于银行

抵押贷款） 

4、借款期限：12 个月 

5、偿付方式：恒阔公司于公司解除该不动产银行贷款抵押之日偿还全额本

金 

6、借款用途：仅用于恒阔公司偿还工商银行鞍山分行贷款 

四、存在风险及应对措施 

恒阔公司经营情况稳定，信誉良好，公司会监督其借款用途，确保公司资

金安全。本次对外提供借款的风险处于可控制范围内，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

产生重大影响。  

    五、董事会意见 

公司向恒阔公司提供借款偿还其银行贷款，是为了解除恒阔公司抵押的不

动产后无偿提供给公司用于银行抵押贷款，有利于公司资金需求。恒阔公司经

营正常，信誉良好，该笔借款风险处于公司可控制范围之内，不存在损害公司

及广大投资者利益的情形，本次借款事项符合公司整体利益。董事会同意公司

向恒阔公司提供600万元人民币借款。 

六、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独立董事认为：公司向恒阔公司提供借款，是为了满足公司后续的银

行贷款抵押物的需要，有利于公司资金需求。公司董事会对本次对外提供借款

事项的决策程序合法有效，符合公司提供对外借款的相关规定。不会损害股东

的利益。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对外提供借款事项。 

七、公司累计对外提供借款金额 

截至本公告日，除该事项外，公司及子公司不存在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情

形，亦不存在逾期未收回的财务资助款项。 



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《第六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决议》；   

2、《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》； 

3、借款协议。 

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鞍山森远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1 月 5 日 


